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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HP條文及其業者常見缺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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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P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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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象

 第二條 本準則適用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三條第七款所定之食品業
者。食品工廠之建築與設備除應符合本準則之規定外，並應符合食品
工廠之設廠標準。

食品業者

食品製造業者

食品工廠

係指未達工廠登記規模之
食品製造業者及免辦工廠
登記之食品製造業者。

指具有工廠登記核准
文件之食品製造業者。

指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
之製造、加工、調配、包
裝、運送、貯存、販賣、
輸入、輸出或從事食品器
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
品用洗潔劑之製造、加工、
輸入、輸出或販賣之業者。

食品工廠建築及設備設廠標準[107.09.27] 

 各類業別除符合各專章規定外，均須符合㇐般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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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GHP罰則

食安法第41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
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
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符合食安法規定，得進入製造、
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
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
驗，業者應配合，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而對於有違反食安法
第8條第1項之虞者，得命食品業
者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
該產品。

食安法第44條規定

如有GHP不符合規定，經命限期
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業者將涉
違反食安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可
依同法第44條規定處新臺幣6萬
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罰鍰之裁
罰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
業㇐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
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
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
㇐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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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P架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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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GHP條文及其業者常見缺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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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三條

第㇐章 總則
第㇐條 本準則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準則適用於本法第三條第七款所定之食品業者。食品工廠之建築與設備
除應符合本準則之規定外，並應符合食品工廠之設廠標準。

第三條 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
㇐、原材料：指原料及包裝材料。
二、原料：指成品可食部分之構成材料，包括主原料、副原料及食品添加
物。
三、主原料：指構成成品之主要材料。
四、副原料：指主原料及食品添加物以外構成成品之次要材料。
五、內包裝材料：指與食品直接接觸之瓶、罐、盒、袋等食品容器，及直
接包裹或覆蓋食品之箔、膜、紙、蠟紙等包裝材料。
六、外包裝材料：指未與食品直接接觸之標籤、紙箱、捆包物等包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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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總則 (續)
七、食品作業場所：指食品之原材料處理、製造、加工、調配、包裝及貯
存場所。
八、有害微生物：指造成食品腐敗、品質劣化或危害公共衛生之微生物。
九、食品接觸面：指下列與食品直接或間接接觸之表面︰
（㇐）直接之接觸面︰直接與食品接觸之設備表面。
（二）間接之接觸面︰在正常作業情形下，由其流出之液體或蒸汽會與食
品或食品直接接觸面接觸之表面。
十、水活性：指食品中自由水之表示法，為該食品之水蒸汽壓與在同溫度
下純水飽和水蒸汽壓所得之比值。
十㇐、區隔：指就食品作業場所，依場所、時間、空氣流向等條件，予以
有形或無形隔離之措施。
十二、食品工廠：指具有工廠登記核准文件之食品製造業者。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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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四條

第㇐章 總則 (續)

第四條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應符合附表㇐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之規
定。

附表㇐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針對以下八項訂定所應符合之規定：
1. 場區
2. 建築及設施
3. 冷凍庫(櫃)、冷藏庫(櫃) 
4. 員工宿舍、餐廳、休息室、檢驗場所、研究室
5. 廁所
6. 供水設施
7. 作業場所洗手設施
8. 更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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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四條

附表㇐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 場區應符合下列規定：

(㇐)地面應隨時清掃，保持清潔，避免塵土飛揚。
(二)排水系統應經常清理，保持暢通，避免有異味。
(三)禽畜、寵物等應予管制，並有適當之措施。

場區周圍之地面
堆放雜物且髒亂

排水溝周圍堆放
雜物且有異味

排水溝
保持清潔

寵物禁止進入
作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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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二、 建築及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牆壁、支柱及地面應保持清潔，避免有納垢、侵蝕或積水等情形。

牆壁發霉

清潔之牆壁

地面破損導致積水

修復地面破損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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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二、 建築及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二)樓板或天花板應保持清潔，避免⾧黴、剝落、積塵、納垢或結露等現象。

天花板發霉

作業區天花板破損

地板剝落

地板無破損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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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二、 建築及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三)出入口、門窗、通風口及其他孔道應保持清潔，並應設置防止病媒侵入設施。

通風口積塵

出入口設置防蟲廉

天花板未關閉或有孔洞

窗戶設置紗窗

窗戶未設置紗窗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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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二、 建築及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四)排水系統應完整暢通，避免有異味，排水溝應有攔截固體廢棄物之設施，並
應設置防止病媒侵入之設施。

排水溝髒亂
且無攔截設施

排水孔加蓋 排水溝具備攔截設施

水管導入排水溝

排水系統設置截油裝置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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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二、 建築及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五)照明光線應達到㇐百米燭光以上，工作或調理檯面，應保持二百米燭光以上；
使用之光源，不得改變食品之顏色；照明設備應保持清潔。

作業區/包裝區之照明光線充足 照明設備保持清潔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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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二、 建築及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六)通風良好，無不良氣味，通風口應保持清潔。
(七)配管外表應保持清潔。

配管不潔

[建議] 
水、電等配管宜避免設於食
品直接曝露之正上方，若設
有此等配管時，應有防止灰
塵或異物掉落之設施。

通風口保持清潔

冷氣濾網不潔 風扇網罩不潔

風扇網罩定期清潔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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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二、 建築及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八)場所清潔度要求不同者，應加以有效區隔及管理，並有足夠空間，以供搬運。

包裝區未與廠區外隔離

作業場所空間足夠

場區清潔度區隔規劃

清潔度區分 操作項目

污染區 驗收、洗滌

準清潔區 製備、烹調

清潔區 包裝、配膳

㇐般作業區 辦公室、洗手間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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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各場所之清潔度區分

*各作業區之落菌數控制標準參考台灣優良食品管理技術規範專則，業者可自主訂定食品作業
場所之環境落菌標準，確保食品衛生安全品質。

分類
非食品作業區 ㇐般作業區 管制作業區

㇐般工作區 污染區 準清潔區 清潔區

廠房設施
如:辦公室、檢驗
室、洗手消毒室、
更衣室、廁所

如:洗滌室、前處
理區、 (物料/原
料/成品)倉庫

如:製造調理區、
生產區、緩衝
區、外包裝室

如:冷卻室、
內包裝室

物流(食物) 清潔度低 →                         →                       → 清潔度高
人流 清潔度低 ←                         ←                       ← 清潔度高
空氣流 清潔度低 ←                         ←                       ← 清潔度高
水流 清潔度低 ←                         ←                       ← 清潔度高
排水 獨立系統 － － －

氣壓 獨立系統 充足空氣 空氣補足系統
(隔熱、降溫) 正壓

進出門 － － － 單向控制
建議落菌數* － 500 CFU以下 50 CFU以下 30 CFU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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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病媒防治三要素

病媒防治
三要素

 防止病媒侵入設施：如紗窗、紗
網、空氣簾、柵欄或捕蟲燈等。

 當發現建築內有孔洞或間隙時，
可以鐵網或矽利康密封。

 追查原因並杜絕來源。
 自行或委託合格廠商辦理場

區環境與作業場所之清潔消
毒及病媒防治。

 撲滅方法以不致污染食品、
食品接觸面及內包裝材料為
原則(儘量避免使用殺蟲劑)。

 食品作業場所之垃圾桶
於每天生產結束後清洗
乾淨。

 食品作業場所內外四周
不得任意堆置廢棄物及
容器(定時搬離)。

 廢棄物放置場所不得有
不良氣味或有害(毒)氣
體溢出(宜加蓋)。

 排水系統應經常清理保
持暢通。

 廠區內草木要定期修剪，
不必要之器材、物品禁
止堆積。

1.使病媒無法進入廠房

3.病媒侵入後儘速消滅

2.病媒侵入後無法孳生
不給牠進

不給牠住

不給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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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二、 建築及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十)蓄水池（塔、槽）應保持清潔，每年至少清理㇐次並作成紀錄。

工廠用水定期送檢

水塔清洗應有紀錄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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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三、 冷凍庫(櫃)、冷藏庫(櫃)，應符合下列規定：

(㇐)冷凍食品之品溫應保持在攝氏負十八度以下；冷藏食品之品溫應保持在攝
氏七度以下凍結點以上；避免劇烈之溫度變動。

(二)冷凍(庫)櫃、冷藏(庫)櫃應定期除霜，並保持清潔。
(三)冷凍庫(櫃)、冷藏庫(櫃)，均應於明顯處設置溫度指示器，並設置自動記錄

器或定時記錄。

溫度指示器

定期除霜
溫度紀錄表

時間 溫度 簽名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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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之危險溫度帶(僅供參考)

禽肉、剩菜復熱溫度 74℃
蛋、絞肉加熱溫度 71℃

牛肉、豬肉、羊肉加熱溫度 63℃
熱藏溫度 60℃

細菌每1小時增加㇐倍 21℃
細菌每6小時增加㇐倍 4℃

冷藏溫度 4℃
冷凍溫度 -18℃ 

圖片來源：USDA官網



24

附表㇐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四、 設有員工宿舍、餐廳、休息室、檢驗場所或研究室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與食品作業場所隔離，且應有良好之通風、採光，並設置防止病媒侵入或
有害微生物污染之設施。

(二)應經常保持清潔，並指派專人負責。

檢驗室與食品作業
場所隔離

員工餐廳有良好通風.
採光.保持清潔

休息室整潔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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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五、 廁所應符合下列規定：

(㇐)設置地點應防止污染水源。
(二)不得正面開向食品作業場所。但有緩衝設施及有效控制空氣流向防止污染

者，不在此限。
(三)應保持整潔，避免有異味。
(四)應於明顯處標示「如廁後應洗手」之字樣。

廁所保持清潔

設置隔板區隔 設置拉門區隔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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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六、 供水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與食品直接接觸及清洗食品設備與用具之用水及冰塊，應符合飲用水水質
標準。

(二)應有足夠之水量及供水設施。
(三)使用地下水源者，其水源與化糞池、廢棄物堆積場所等污染源，應至少保

持十五公尺之距離。
(四)蓄水池（塔、槽）應保持清潔，設置地點應距污穢場所、化糞池等污染源

三公尺以上。
(五)飲用水與非飲用水之管路系統應完全分離，出水口並應明顯區分。

淨水系統(過濾器)
定期清洗或更換濾心，
且有紀錄可查詢。

製冰機上蓋不潔
應定期清潔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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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七、 作業場所洗手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於明顯之位置懸掛簡明易懂之洗手方法。
(二)洗手及乾手設備之設置地點應適當，數目足夠。
(三)應備有流動自來水、清潔劑、乾手器或擦手紙巾等設施；必要時，應設置
適當之消毒設施。
(四)洗手消毒設施之設計，應能於使用時防止已清洗之手部再度遭受污染。

建議於清潔作業區入口
設置洗手消毒設備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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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八、 設有更衣室者，應與食品作業場所隔離，工作人員並應有個人存放衣物之衣櫃。

個人用衣物櫃

個人用鞋櫃 實質隔間分開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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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總則 (續)

第五條 食品業者之食品從業人員、設備器具、清潔消毒、廢棄物處理、油炸用食
用油及管理衛生人員，應符合附表二良好衛生管理基準之規定。

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針對以下六項訂定所應符合之規定：
1. 食品從業人員
2. 設備及器具清洗衛生
3. 清潔及消毒化學物質及用具管理
4. 廢棄物處理
5. 油炸用食用油
6. 管理衛生人員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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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 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新進食品從業人員應先經醫療機構健康檢查合格後，始得聘僱；雇主每年
應主動辦理健康檢查至少㇐次。

食品從業人員體檢項目合格證明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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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 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二)新進食品從業人員應接受適當之教育訓練，使其執行能力符合生產、衛生
及品質管理之要求；在職從業人員，應定期接受食品安全、衛生及品質管
理之教育訓練，並作成紀錄。

教育訓練計畫表 教育訓練紀錄表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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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 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三)食品從業人員經醫師診斷罹患或感染Ａ型肝炎、手部皮膚病、出疹、膿瘡、
外傷、結核病、傷寒或其他可能造成食品污染之疾病，其罹患或感染期間，
應主動告知現場負責人，不得從事與食品接觸之工作。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圖片來源：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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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 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四)食品從業人員於食品作業場所內工作時，應穿戴整潔之工作衣帽(鞋)，以
防頭髮、頭屑及夾雜物落入食品中，必要時應戴口罩。工作中與食品直接
接觸之從業人員，不得蓄留指甲、塗抹指甲油及佩戴飾物等，並不得使塗
抹於肌膚上之化粧品及藥品等污染食品或食品接觸面。

基本要求
工作帽
工作衣
工作鞋

必要時要求
髮網
口罩

(例如:清潔區、
包裝區、配膳
台等作業人員)

手套
(例如:調理不
經加熱即可食
用之食品時)

若有更好
黏塵滾筒

(工廠無設置
浴塵室時)
無塵腳踏黏墊

從業人員不可配戴：手錶、手環、戒指等飾物

工作服以淺色為主
不捲褲管

止滑效果的工作鞋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圖片來源：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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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 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五)食品從業人員手部應經常保持清潔，並應於進入食品作業場所前、如廁後
或手部受污染時，依正確步驟洗手或(及)消毒。工作中吐痰、擤鼻涕或有
其他可能污染手部之行為後，應立即洗淨後再工作。

手部有傷口應適當包紮，且戴上衛生手套後
才可開始作業，衛生手套要定時更換或消毒

[建議]
以下為清洗手部之時機，必要時應予以消毒：
進入作業場所工作前
用手直接接觸食品前
用手撿拾掉落地上的東西後
如廁後
接觸金錢或離開工作位置後
調換工作時
手部受污染時(吐痰、擤鼻涕)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圖片來源：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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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 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六)食品從業人員工作時，不得有吸菸、嚼檳榔、嚼口香糖、飲食或其他可能
污染食品之行為。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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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 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七)食品從業人員以雙手直接調理不經加熱即可食用之食品時，應穿戴消毒清
潔之不透水手套，或將手部澈底洗淨及消毒。

[建議] 戴手套前，雙手仍應清洗乾淨。

未戴手套直接接觸食材 作業時戴上手套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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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 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八)食品從業人員個人衣物應放置於更衣場所，不得帶入食品作業場所。

人員衣服置於倉庫
人員衣服置於更衣間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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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 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九)非食品從業人員之出入，應適當管制；進入食品作業場所時，應符合衛生
要求。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建議] 
 作業中若有訪客，應於

會客室接待訪客，不宜
讓訪客進入作業現場。

 非現場工作人員之出入
應適當管理。若要進入
食品作業場所之必要時，
應符合現場工作人員之
衛生要求。

要求訪客穿戴工作帽/衣/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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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 食品從業人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十)食品從業人員於從業期間，應接受衛生主管機關或其認可或委託之相關機
關(構)、學校、法人所辦理之衛生講習或訓練。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衛生講習及HACCP
之 課程查詢及辦理
單位
[查詢路徑：食品衛
生安全課程資訊管
理系統/衛生講習或
HACCP課程] 

相關活動訊息
[查詢路徑：食品藥物
管理署首頁/公告資訊
/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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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二、 設備及器具之清洗衛生，應符合下列規定：

(㇐)食品接觸面應保持平滑、無凹陷或裂縫，並保持清潔。

容器凹陷不平滑、變形 操作檯面平滑無裂縫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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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二、 設備及器具之清洗衛生，應符合下列規定：

(二)製造、加工、調配或包(盛)裝食品之設備、器具，使用前應確認其清潔，
使用後應清洗乾淨；已清洗及消毒之設備、器具，應避免再受污染。

使用後未立即清洗

用畢未清理粉塵 使用後仔細清潔

使用前確認
設備清潔 餐具清洗後

置於櫃內避免污染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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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二、 設備及器具之清洗衛生，應符合下列規定：

(三)設備、器具之清洗消毒作業，應防止清潔劑或消毒劑污染食品、食品接觸
面及包(盛)裝材料。

作業中清洗地板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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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三、 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及用具之管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病媒防治使用之環境用藥，應符合環境用藥管理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
並明確標示，存放於固定場所，不得污染食品或食品接觸面，且應指定專
人負責保管及記錄其用量。

病媒防治之環境用藥
放存於固定場所並建議上鎖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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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三、 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及用具之管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二)清潔劑、消毒劑及有毒化學物質，應符合相關主管機關之規定，並明確標
示，存放於固定場所，且應指定專人負責保管及記錄其用量。

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
存放於固定場所
並予以標示及建議上鎖

登記本與清潔劑
㇐同放在專區中保管

化學物質清單

化學物質領用紀錄

進貨量、使用量、庫存量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45

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三、 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及用具之管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三)食品作業場所內，除維護衛生所必須使用之藥劑外，不得存放使用。

清潔劑隨意放置於倉庫周圍

清潔劑堆放於操作台下

清潔劑放置於烹調區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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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三、 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及用具之管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四)有毒化學物質，應標明其毒性、使用及緊急處理。

物質安全資料表化學物質放置場所備妥
MSDS/SDS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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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三、 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及用具之管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五)清潔、清洗及消毒用機具，應有專用場所妥善保存。

打掃用具直接
置於作業場所

打掃用具懸置於存放室

設有打掃用具存放室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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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四、 廢棄物處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食品作業場所內及其四周，不得任意堆置廢棄物，以防孳生病媒。

食品作業場所四周、倉庫內放置廢棄物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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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四、 廢棄物處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二)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清除及處理；廢棄物放置場
所不得有異味或有害（毒）氣體溢出，防止病媒孳生，或造成人體危害。

廢棄物貯存間之垃圾桶未上蓋
造成異味溢出

作業場所之垃圾桶應加蓋
(建議使用腳踏式垃圾桶)

垃圾桶有加蓋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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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四、 廢棄物處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三)反覆使用盛裝廢棄物之容器，於丟棄廢棄物後，應立即清洗乾淨；處理廢
棄物之機器設備，於停止運轉時，應立即清洗乾淨，防止病媒孳生。

垃圾桶清除廢棄物後
直接使用易孳生病媒

垃圾桶清除廢棄物後
立即清洗乾淨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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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四、 廢棄物處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四)有危害人體及食品安全衛生之虞之化學藥品、放射性物質、有害微生物、
腐敗物或過期回收產品等廢棄物，應設置專用貯存設施。

3.有害微生物

6.廢食用油

2.放射性物質

5.資源回收廢棄物

1.化學藥品 4.廚餘廢棄物
化學物質容器等
危害廢棄物

微生物試驗廢棄物 食材處理殘餘物、食物殘渣、腐
敗物、不良品、過期(回收)食品

紙類、塑膠
類、玻璃類、
鋁類/鐵類

過期食品 待報廢品培養皿、檢測片

廢食用回收油桶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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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六、 食品業者應指派管理衛生人員，就建築與設施及衛生管理情形，按日填報衛生
管理紀錄，其內容包括本準則之所定衛生工作。

每日衛生管理紀錄

[建議] 
每日檢查並簽名。

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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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P條文說明 第㇐章 總則 – 第五條

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七、 食品工廠之管理衛生人員，宜於工作場所明顯處，標明該人員之姓名。

標明管理衛生人員姓名 標明管理衛生人員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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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02-2787-8200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